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驳 回 行 政 复 议 申 请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1〕63号

申请人：汪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负责人：毕清 职务：局长。

申请人汪某（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

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9日在全国 12315平台作出的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举报编

号：1440103002021030850769601）不予立案决定，向广州

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

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本府查明：

2021年 3月 8日，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被申请

人举报其在拼多多平台“广州市某茶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被举报人”）开设的店铺“某官方旗舰店”购买了“十

年新会陈皮”（以下简称“被举报产品”）100g 预包装 1份。

到货后产品存在包装袋有刺鼻气味、污渍多、陈皮实物发霉、



虫蛀、工艺陈皮冒充 10年陈化新会陈皮等问题。

2021年 3月 26日，被申请人到被举报人住所地进行现

场检查，执法人员检查了被举报产品，未发现举报人所指的

“包装袋有刺鼻气味且污渍较多、实物杂质多、发霉和虫蛀

坏死”的问题。2021年 3月 26日，被申请人延长核查时限。

2021年 3月 29日，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的法定代表人进行

询问调查。被举报人提供了被举报产品的进货单据、检验报

告、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厂家说明材料、被举

报产品外包装检验报告等。

2021年 4月 19 日，被申请人在全国 12315平台告知申

请人不立案，原因为：“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对被举报人

进行检查。执法人员检查了被诉商品，未发现举报人所指的

‘刺鼻气味、污渍多和发霉’等问题。被举报人向我局提供

了商品进货单据、合格检验报告等材料，显示其商品为质量

合格商品。我局决定不予立案。2021 年 3月 15日，我局电

话联系举报人，告知接到举报，举报人已知晓。2021年 4月

1日，我局电话联系举报人，举报人表示在平台回复即可”。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作出不立案决定的行政

行为，要求责令被申请人撤销不立案的行政行为，履行职责

调查后重新答复，向本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本府于

2021年 5月 17日收悉。

另查，被举报产品生厂厂家江门市新会天柑茶业有限公

司提供书面说明称：“……对于举报人投诉的‘陈皮非十年

陈化，为工艺皮”等问题，本厂承诺十年新会陈皮年份真实，

非工艺皮，为民间自然陈化陈皮……新会陈皮属于初级农产

品，民间储藏陈皮历史悠久。鉴于科技原因，目前国内没有



一家专门机构能鉴定陈皮农产品的年份……”

本府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

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处理荔湾区辖区

范围内投诉举报的职责。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本办法所称的举报，

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

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

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

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

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

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

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

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

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

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线索后，对举报事项进

行核查，履行了法定的核查职责，最终作出不予立案的处理

决定，并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告知并无不当。被申请人的职



责是对被举报人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其调查处

理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且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说明被

申请人的调查处理行为会对其何种权益造成影响，在举报事

项的答复内容和处理结果未影响申请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不予立案之间不存在利害

关系。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受理

条件，本府应予驳回。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现决定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

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驳回行政复

议申请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

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